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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实验动物医师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发展从业人员职业能力， 

提高行业竞争力，建设实验动物医师继续教育培训和专业水平评价体系，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将开展“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工作，由中国实

验动物学会颁发专业水平评价证书。该证书全国范围内通用，是实验动物 

医师从业人员岗位能力的证明，可作为岗位聘用、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

的重要依据。 

根据《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管理办法》、《实验动物医师

专业水平评价实施细则》，2025 年中国实验动物学会面向实验动物助理医 

师（初级）和实验动物医师（中级）开展水平评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报名条件  

（一）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1.参加实验动物助理医师水平评价考试，需具备下列条件：  

具有兽医学相关专业专科学历，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1 年以上。  

2.参加实验动物医师水平评价考试，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获得实验动物助理医师证书或国家执业助理兽医师证书后，从事实验

动物领域工作 2 年以上； 



具有兽医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获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证书后， 从

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1 年以上。 

（二） 在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基地完成实操技能培训。 

备注：工作经验年限以截止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计算。 

二、报名程序 

报名方式：按要求填写《实验动物医师水平评价考试申请表》（附件 1）、 

《实验动物医师水平评价考试报名信息统计表》（附件 2），将申请资料

发送至邮箱 cpe@calas.org.cn，申请资料包括： 

1.申请表原件（DOC 格式）及扫描件（PDF 格式）； 

2.实验动物医师水平评价考试报名信息统计表； 

3.学历证书或执业兽医师证书扫描件（PDF 格式）； 

4.一寸电子证件照 证件照要求：电子照片规格要求为一寸，6 个月内正面

免冠、脸部清晰、包括双耳的全部头部的标准证件照，背景白色无人 物或

文字。照片格式为 JPG/JPEG 格式。文件大小在 20KB 到 200KB 之间。 

5.办公室将在收到邮件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查并邮件回复审核结

果。 

三、培训要求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基地开展实验动物医师从业人员实操技能 

培训。通过报名审核者可选择已通过学会认证的继续教育基地完成实操技

能培训，具体安排请见各基地的培训通知。  

1.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动物科学部（2025 年 9 月） 

2.苏州华联美德实验动物培训中心（2025 年 11 月） 

注：2025 年“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考试”工作的具体安排

请随时关注学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的后续通知。 

四、缴费程序 

（一）费用说明 

考试费：实验动物助理医师 300 元、实验动物医师 400 元  



手续费：200 元（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员免除手续费）  

非会员可以在提交申请资料的同时注册为会员，免除手续费。会员注

册及交费方式请见《关于收缴 2025年度个人会员会费的通知》（附件 6 ）。 

（二）缴费方式 

通过报名审核者可选择任意继续教育基地完成实操技能培训及考试， 

需要按照所选择继续教育基地的具体通知要求完成缴费。 

五、考试及结果说明 

考试方式：笔试（单选题和判断题），共计 100 题  

考试内容依据：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考试大纲  

推荐参考资料：《实验动物医学》(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2015)、 

《实验动物疾病》、《中国实验动物学报》、《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

述推荐仅供作为复习参考资料，但不限于此，部分内容以最新更新为准。 

六、证书管理 

实验动物助理医师（初级）、实验动物医师（中级）证书有效期 5 年。 

在有效期内获得相应的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学分，到期学会会员免 

考、免费换证；非会员免考换证，需收取工本费 50 元；在有效期内没有

获得足够的继续教育学分，证书作废。  

继续教育学分具体要求可见《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实施细则》

（附件 3） 和《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附件 5）。 

七、项目咨询 

联 系 人：成莉莉  

电    话：010-67781534     

报名邮箱：cpe@calas.org.cn  

八、附件 

1.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考试申请表 

2.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考试报名信息统计表  

3.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实施细则 



4.实验动物医师专业水平评价考试大纲  

5.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  

6.关于收缴 2025 年度个人会员会费的通知 

7.本通知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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